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選規二字第10813000841號

主旨：公告「監場規則修正草案」，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選部。

二、修正依據：典試法第21條第3項。

三、旨揭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

//www.moex.gov.tw）「考選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108年4月18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考選規劃

司第二科表示意見（傳真：02-22363672，電子郵件：

000581@mail.moex.gov.tw，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

號）。

部長 蔡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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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場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監場規則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七日訂定發布，其間雖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七

日、九十六年九月十一日進行全文修正，惟規範內容多屬監場人員執行監場工

作時之作業方式及細節。另典試法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全文修正時，本規則

未配合全面檢視修正，爰本次修正旨在全文修正，配合試場規則之規定，就監

場人員監督與維持試場秩序所需之權限及應有之義務予以規範。

本次修正重整法規結構，明確定義本規則相關用詞，規範監場人員執行監

場工作之範圍與項目，及授予監場人員執行工作之權限，並配合試場規則就監

場人員對應考人行使監場權之事項逐一規定。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監場人員之角色種類及與試務處人員之指揮監督關係。（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監場人員之權責範圍及項目。（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監場人員對應考人行使監場權之各項授權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至第十六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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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場規則修正草案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試場：指舉行筆試、電腦化測

驗、口試、體能測驗及實地測

驗之場所。

二、監場人員：指考試期間依本規

則與試場規則之規定，監督與

維護試場秩序之人員。

三、試場主持考試人員：指口試、

體能測驗及實地測驗等考試之

現場指揮考試程序之口試委員

、體能測驗委員及實地測驗委

員。

四、扣考：指扣留應考人之試題、

試卷與其他試務機關提供之應

試物品、終止其應試用電腦系

統或取消其應試序位，並禁止

其繼續應試。

五、扣分：指扣減違規應考人違規

科目所得分數。

六、不予計分：指違規應考人已應

試科目或項目不予計算成績。

本規則六種用詞之立法定義。

第三條 國家考試舉行時，應依考試之

性質、規模與應考人數設置考區、試

區與試場，並配置適當之監場人員。

監場人員得分設試區主任、監場

主任、監場員、巡場主任。舉行電腦

化測驗時，得以系統管理員與系統操

作員為監場人員。

監場人員應受試務處處長與試務

處派駐各考區辦理考試人員之指揮監

督，並依其受指派之任務範圍執行監

場職務，不得委棄職守。

本條定義監場人員之職務角色種類，並

課予監場人員應受試務處人員之指揮監

督，及不得擅自請他人代理職務之義

務。

第四條 下列事項應由監場人員依本規

則之規定為之：

一、考試時發給或收繳試題、試卷

、試務機關提供之應試物品或

資料。

二、考試時查驗應考人之身分與證

件。

本條規定監場人員執行監場工作之範圍

與項目，及授予監場人員執行工作之權

限。

考選部公報第108026期　　　　　

http://gazette.moex.gov.tw/Browse/wHandGazette_File.ashx?gid=141&aid=462



2

三、依試務處處長之命，宣布變更

或延長考試時間、中止考試或

其他緊急應變措施。

四、考試時，試場秩序之指揮與維

護及應考人違規之處理。

各試場監場人員於第一節考試開

始前，應依試務處之指示，向應考人

說明考試應注意事項。

第五條 考試時，監場人員應依試場規

則之規定，查核應考人之身分與應備

證件。

應考人應試時漏未持身分證件或

所持身分證件有疑義，已出具切結書

並接受拍照存證者，監場人員得准其

先行入場應試，並予以記錄。但應考

人未於該次考試程序結束前，持有效

身分證件驗明身分者，監場人員應記

明於違規書面紀錄，其已應試科目或

項目不予計分。

本條規定監場人員查核應考人身分與應

備證件之處理程序，以及授予依法暫准

應考人先行入場應試之權限。

第六條 舉行考試時，監場人員應依試

場規則與本規則之規定，指揮各節或

各項考試之開始與結束。

本條授予監場人員依法指揮考試之開始

或結束之權限。

第七條 於室內試場舉行之集體考試，

監場人員應依試場規則及各考試公告

之規定，認定應考人各節考試得入場

及離場時間。

本條授予監場人員依試場規則及各考試

公告之規定，判定應考人是否遲誤入場

或提早離場之權限。

第八條 考試開始前，監場人員應指示

應考人清除隨身與座位桌椅四周不得

攜帶或使用之物品。

本條授予監場人員於考試開始前指示應

考人清除不得攜帶或使用之物品之權

限。

第九條 考試時，監場人員得命應考人

於到考紀錄文件上簽名，並得就相關

應考人與應試情形拍照或錄影存證。

本條授予監場人員有確認應考人筆跡、

要求應考人確認體能測驗成績、紀錄應

考人應試情形等需求時，得命應考人簽

名、接受拍照或錄影之權限。

第十條 考試時，應考人因故請求暫時

離場，各試場監場人員認為適當者，

應即由專人陪同，並通報試務處派駐

各考區辦理考試人員。陪同人員應監

督暫時離場應考人遵守試場規則相關

規定。

本條授予監場人員同意應考人暫時離場

之權限，並應監督離場應考人遵守試場

規則相關規定。

第十一條 考試時，試場主持考試人員

或監場人員應即時制止應考人不當應

試行為。

本條規定應考人影響考試程序進行或試

場秩序時，主導考試程序之試場主持考

試人員及維護試場秩序之監場人員，均

有權制止應考人之不當應試行為。

第十二條 於室內舉行之集體考試，監 本條課予監場人員於應考人提出試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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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人員就應考人提出之試題相關疑義

，應即通報試務處派駐各考區辦理考

試人員處理，不得逕予回答

關疑義時，應依法通報，不得自行處理

之義務。

第十三條 於室內試場舉行之集體考

試，各節考試時間結束或應考人自行

結束作答者，監場人員應逐一驗收應

考人試卷、實地測驗作品或其他應繳

回物品無誤後，應考人始得離場。已

離場之應考人不得再行入場。但有正

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本條課予監場人員逐一驗收應考人應繳

回物品之義務，並授權監場人員在驗收

無誤前，得禁止應考人離場。

第十四條 應考人違反試場規則之規定

，應予以扣考、扣分或不予計分者，

監場人員應為下列處置：

一、即時制止其違規行為，並扣留或

移除違規物品。

二、製作違規書面紀錄，並由違規應

考人簽名確認。其拒絕簽名者，

應記明其事由。

三、保全相關違規證據。必要時，得

扣留可為違規證據之物。

考試時應考人疑有違反試場規則

規定之情事，違規事證未臻明確者，

監場人員得變更其應試座位、限制其

應試方式或採取其他必要的保全措施

後，許其繼續應試，並記明於違規書

面紀錄。

本條規定監場人員發現應考人違規時之

處置程序，並授權監場人員於應考人違

規事實尚未確定前，得採取必要的保全

措施，若應考人疑違規情事屬扣考事項

者，並得許其繼續應試。

第十五條 應考人因違反試場規則應即

予以扣考者，應由監場人員會同試務

處派駐各考區辦理考試人員作成扣考

決定，並告知應考人。

遭扣考之應考人，非經監場人員

之同意，不得擅自離開試場。

扣考處分對應考人權益影響甚鉅，爰於

本條規定監場人員作成扣考處分之程

序，並授權監場人員得限制經扣考處分

之應考人離開試場。

第十六條 應考人違反試場規則之規定

，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除依相關規

定予以扣考、扣分或不予計分外，監

場人員或試務處派駐各考區辦理考試

人員應依法告發。

本條課予監場人員或試務處派駐各考區

辦理考試人員於應考人違規行為同時觸

犯刑事法律時，應依法告發之義務。

第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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